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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

（2018年5月7日　雅加达）

　　一、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维多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8年5

月6日至8日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同佐科总统举行会谈，会见卡拉副总统。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以及地

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二、双方祝贺对方在本国领导人带领下，国家发展取得卓越成就，对两国实现更大发展以及两

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三、双方充分肯定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年来双边关系取得的重要进展，特别是积极对

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构想、深化务实合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意在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加强双边、地区及国际层面三个支柱合作。

　　四、双方重申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问

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印尼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五、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发挥好两国副总理级对话及双边合作联委会等机制的重要作

用，更好地统筹推进各领域合作。

　　六、双方乐见两国不断加强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

球海洋支点”构想框架内继续推进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建设，并就“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合

作进行探讨。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加速推动有关项目取得成功。

　　七、双方将不断深化贸易、基础设施、产能、工业、投融资等经贸重点领域合作，支持电子商

务和互联网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鼓励企业根据市场原则增加进口印尼棕榈油等产品，欢迎印

尼方参加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双方将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更多

使用本币结算，促进经贸合作便利化。

　　八、双方同意提升防务、执法、禁毒、反恐、反腐、司法协助、引渡、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

维护两国及本地区共同安全，同意尽快签署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及能力建设合作协议。

　　九、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好海上、航天、科技等联委会作用，推动上述领域战略性合作取得更多

成果。

　　十、双方同意年内举行第6届中印尼能源论坛，加强电力、油气、煤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合作，愿共同推动尽早签署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研发领域开展合作的协定。



　　十一、双方同意续签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早日召开农业合作联委会以加强农业互利合作。

　　十二、双方同意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媒体、体育、宗教、青年、地方、文化遗产地等领域

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各界、各地方积极性，打造人文合作新亮点。中方愿支持并派团参加2018年

在印尼举行的第18届亚运会，加强办会经验交流。

　　十三、双方对今年共同庆祝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和举办中国－东盟创新年表示

欢迎，回顾了中国和东盟有关承诺，欢迎并共同制定《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提

交今年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通过。印尼方注意到中方宣布通过“3+X合作框架”推进

中国－东盟合作。

　　十四、双方将努力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鼓励中国和东盟开展更多人

文交流合作，共同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印尼方欢迎中方提升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为东盟共同

体建设和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力。

　　十五、双方强调在促进包括南海在内的本地区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将致力于全面

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支持“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工作进展，将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

力，争取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准则”。

　　十六、双方重申就地区热点和全球性议题保持战略沟通与协作，共同应对区域性和全球性挑

战。双方将共同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十七、双方将切实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在内的国际法，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通过友好协商处理分歧，维护并促进亚洲及世

界和平发展。

　　十八、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和合作谅解备忘录。

　　十九、双方一致认为李克强总理此访对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李克强总理对佐科总统以及印尼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签署合作文件清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海洋统筹部关于推进区域综

合经济走廊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有企业部关于对雅加达－

万隆高速铁路项目持续顺利实施提供支持的谅解备忘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共工程和住房部关于杰纳拉

塔水坝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立项换文》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共工程和住房部关于里阿克

瓦水坝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立项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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